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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龙泉驿炜岸城小区业委
会的筹备选举和组建过程，可谓
一波三折，饱受诟病（相关报道
详见《每小时 3.5 件！成都一小
区上演“物业服务投诉”版“狂
飙”》）。近日，又有该小区众
多热心业主反映，龙泉驿区大面
街道办事处、青台山社区以及炜
岸城小区业主大会筹备组，在炜
岸城小区 2023 年业主大会筹备
及业委会委员候选人选举期间存
在着诸多违规违法行为。
　　据悉，诸多业主的强烈反应
源自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炜岸城
小区业主大会筹备组联合大面街
道办事处及青台山社区居委会发
布的《关于炜岸城小区首届业主
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的公告》
（即“7号公告”）。
　　据业主反映，2023 年 3 月 3
日，同样是大面街道、青台山社
区和炜岸城小区业主大会筹备组
联合发布的《关于炜岸城小区首
届业主委员会委员候选人条件及
其产生办法的公告》（即“5 号
公告”）中明确宣示“欠缴物业
费用及附属设施维修资金”不符
合参选业委会委员的资格。青台
山社区在确定 17 名候选人名单
并公示，受到质疑后，却宣称是
否缴纳物业服务费不作为资格条
件，“对自己发布的“5号公告”
出尔反尔，严重违背了大面街道
办回复已经备案的炜岸城《业主
大会议事规则》、违反《四川省
物业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但
大面街道对此却持支持态度。”
　　“7 号公告”载明，“按照
本物业服务区域业主委员会委员
候选人条件……，经筹备组讨论
确定”，将兰某等 17 人列为业
主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多位未透
露姓名的业主对记者称，该 17
名候选人中，除有几位候选人在
参选期间才缴物业费，至今仍有
半数以上候选人目前仍欠缴物业
服务费用。
　　关于业主反映的这一情况，
记者向炜岸城小区物业管理公司
求证时得到了印证。物业管理部
门称，公示的这些候选人中确有
部分人员欠缴物业服务费。
　　记者在大面街道办事处回复
备案过的炜岸城小区《业主大会

议事规则》看到，第三十条第一
款也有对“业主委员会委员符合
条件”的描述，其中第（三）项
有明确约定：应“模范履行业主
义务，未欠缴物业服务费用和建
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维修资金。”
第（九）项：“无侵犯本建筑区
划其他业主合法权益和公共利益
的行为。”
　　而《民法典》第二百八十六
条第二款也将“拒付物业费”与
任意弃置垃圾、排放污染物或噪
声、违章搭建、侵占通道等并列，
界定为“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
为”。
　　有业主表示，依照相关法律
法规及地方性法规的规定，筹备
组的工作应当依照《业主大会议
事规则》约定的条件、程序开展，
在未经业主大会表决修改《业主
大会议事规则》的前提下，其并
无擅自修改《业主大会议事规则》
的权利。他们对欠费业主的候选
人资格提出异议时，筹备组无视
发布的“5 号公告”公示的候选
人条件，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答
复称“是否缴纳物业服务费用不
作为炜岸城小区首届业委会候选
人的资格条件”。
　　“该答复内容对他们自己发
布的第 5 号公告宣示的候选人条
件出尔反尔，对《业主大会议事
规则》已明确约定的条件擅自不
执行，严重违背诚信原则，公然
欺骗业主，剥夺了其他业主的被
选举权、知情权。”持质疑意见
的业主们认为，筹备组此举涉嫌
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进行“黑箱操
作”。
　　“我没欠分文物业服务费和
维修资金，也有时间有精力有热
情参选业委会委员，报名后却未
被列入候选人名单。”一位曾经
申请报名参加业委会委员竞选的
业主称，经向筹备组询问原因
后，被告知因公安机关将其认定
为“存在维稳风险的人员，建议
不确认为候选人。”
　　该业主表示自己一向遵纪守
法，无任何违法犯罪记录，后来
他向小区所在地公安机关了解，
得到的回复是并无此事。“筹备
组为了不让我参选，竟然能编造
这样的理由，更加让我怀疑他们

的筹备行为违规违法。”
　　投诉人反映，在大面街道
办回复已经备案的炜岸城《业
主大会议事规则》第三十条“关
于业主委员会委员条件”第十项
明确要求，“本人及其近亲属有
在为本建筑区划内有过开发建设
履历的需在委员竞选简介中主动
说明”，但炜岸城业委会筹备组
并未按此执行，至少有三名候选
人目前还在或曾经在开发商工作
过，但并未主动说明，欺骗小区
广大业主。
　　同时，根据《四川省物业
管理条例》相关规定，明确业
主大会表决要采用实名电子投票
表决系统或书面方式进行。已经
备案的炜岸城《业主大会议事规
则》第二十条也明确规定了“业
主代理人需持业主签名的书面委
托书，才能代表业主进行投票表
决”，并没有电话投票和短信这
两种方式。
　　但据业主反映，炜岸城小区
业主大会筹备组却大力推动非法
定方式的电话投票和短信链接表
决。“请问筹备组是哪条法规政
策允许电话投票和短信表决，并
且业主已发现收到的短信并非筹
备组公示的电话号码，短信链接
的网站并非官方认可网站，短信
链接转发后不是业主的也能点击
投票。”受访业主表示，这么随
随便便的表决方式，怎么能保证
业主大会和业委会成立的公平公
正公开？
　　2023 年 4 月 23 日，炜岸城
小区业主大会筹备组在回复首届
业委会候选人产生过程时称，筹
备组对符合条件的 46 名报名业
主进行分组见面谈话，过程中有
5 名业主主动退出。青台山社区
党委从剩下的 41 人中推荐了 20
人至筹备组。筹备组经讨论确定
了 17 名首届业委会候选人名单
进入公示。
　　对此，一位热心业主在 6 月
上旬曾向大面街道递交了一份书
面申请书，认为炜岸城小区业主
大会筹备组“以不实且不合法的
理由不确认报名参选业委会委员
的业主的候选人资格”、“将欠
缴物业服务费用及附属设施维修
资金的报名业主列为业主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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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候选人”，属于不合法侵
害业主被选举权的违规违法行
为，要求街道办责令筹备组立
即予以纠正，撤销 2023 年 4 月
28 日公示的《关于炜岸城小区
首届业主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
单的公告》，撤销欠缴物业服
务费用及维修资金的业主的首
届业主委员会委员候选人资格，
重新确定候选人人选。
　　至今二十多天过去了，该
业主表示，对他申请筹备组改
正并撤销其不合法并实际侵犯
业主权利、剥夺申请人等类似
业主被选举权的内容的要求，
街道办迟迟未予回复。
　　也有业主在业主群里抱怨
有关部门与业主的对话避重就
轻、避实就虚，没有表现出释
疑和解决实质问题的真诚和实
际措施。
　　该业主称，2023 年 6 月 4
日晚，在青台山社区会议室，
对于他现场提问的问题，候选
人的承诺没有丝毫法律效力可
言，不能作为法律意义上的有
效承诺人，无法确保承诺能兑
现怎么办？得到的回复是：到
时组织热心邻居，用“非正常
手段”去骚扰不兑现承诺的当
选委员。这让他感觉该回复就
像“小朋友过家家游戏”，十
分可笑，对不兑现承诺居然无
任何有效约束。他认为这样的
承诺就是彻头彻尾的假话空话
和废话。希望大面街道和青台
山社区作为领导单位和指导单
位对承诺做出书面担保。若没
有兑现，街道和社区能否分别
向全体业主出具盖了公章的书
面道歉？结果无人回复。
　　针对“欠缴物业费业主没
有资格报名业委会候选人”的
问题，有两位业主曾于 4 月 27
日也专门提出书面异议，认为
大面街道办、青台山社区和业
主大会筹备组没有按照应有程
序，调查核实每位候选人的物
业缴费情况，有些候选人还在
公示出来后匆忙补交，明显违
反筹备组的“5号公告”规定，
“逃”过了前期资格审查，要
求全部予以剔除。
　　对此，业主大会筹备组 4
月 28 日在一份没有盖章的回复
中称，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制工作委员会的研究意见，以
及《物业管理条例》等规定，“未
将支付物业费作为业委会成员
候选人资格条件。”经筹备组
讨论决定：是否缴纳物业服务
费不作为炜岸城小区首届业委
会候选人资格条件。
　　“前期的报名资格条件是
你们定的，在业主提出异议后
又取消，说这条违反了现行法
律法规，请问筹备组，报名条
件是不是专为那些候选人量身
定做的？怎么防止你们现在或
以后的承诺，因违反现行法律
法规又被强行推翻这个问题？”
质疑的业主称，就算是要取消
这条资格条件，也要当即出具
补充公告，让更多更广大欠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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